
 

 

附件二  

一、國土功能分區圖圖例 

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規定將屬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時，

應將圖例註記為「農4（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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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1110818584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6條；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規來源】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3



 

 

二、檢討變更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圖例範例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之 
國土功能分區 

繪製或檢討變更後之 
國土功能分區 

樣式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三、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屬原住民族部落之聚落，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

類劃設條件之分布範圍附圖圖例 

分區 分類 樣式 備註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劃設條件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原） 
 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二類劃設條件 

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國土功能分區規定將屬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時，

應將圖例註記為「農4（原）」。




